京教计[2004]8号文附件2:
关于北京市普通中小学命名（更名）的
一般要求

    参照市教育局、市编办《关于我市对中小学及其他教育机构设置、变更的审批权限和程序的通知》（京教行字［1995］1号）要求，对普通中小学命名的一般要求如下：

    一、学校名称的一般形式

（一）中学：“北京市×××中学”或“××县×××中学”；

（二）小学：“北京市××区×××小学”或“××县×××小学”；

（三）中小学：“北京市×××学校”“××县×××学校”；

    二、取名范围

（一）学校名称要准确反映其办学层次；

（二）可用有教育意义的词汇命名；

（三）用全市统一序号命名的中学须向市教委申请北京市序号；

（四）企事业举办中小学，可冠以本企事业名称，无须加“北京市”和区名；
（五）一个名称只能命名一所学校，同一校名应用在两所以上的学校时，第一所学校不加“第一”二字，从第二所学校起加“第×”字样；

（六）必要时可使用“高级中学”、“综合高中”、“初级中学”、“中心小学”等字样。

    三、建议不使用的字词

（一）“中国”、“中华”、“全国”、“国际”，以及其它国家、地区名称，和民族名称的字样；

（二）人名和专有名词；

（三）除“外国语”类词汇之外的学科、专业名称；

（四）外文字样；

（五）其它中小学使用过的名称及其简称；

（六）繁体字、异体字；
四、不得使用的词汇

（一）有宗教含义的名称；

（二）有迷信色彩的名称；

（三）旧中国原教会学校名称。

五、以上未尽事项，由市教委负责补充说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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